                          
备注：
所有既有建筑改造工程各专业均应按以下模版提供消防设计说明专篇

示例说明：
本消防设计文件是以现有商业建筑中把部分商业改为KTV娱乐场所。（正式文件需删除）

消防设计说明专篇
注：该专篇需在设计图设计说明篇章中表达，相关填写要求参消防设计文件。

1.1 设计依据
1.1.1 工程基础资料
☑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号：  建字第20080613  ）
☑原工程竣工图
☑原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编号： 苏公消验（2009)第0117号 ）
1.1.2 设计执行的消防相关主要法律法规情况
	原建筑设计执行的主要法律法规
	本次改造设计执行的主要法律法规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2005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48-88
	《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48-2014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95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

	本次改造新增执行主要法律法规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0037-2022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55036-2022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55031-2022
	《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51410-2020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55016-2021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55022-2021

	《苏州市城市更新既有建筑消防设计技术指南》苏住建消【2023】4号文
	《江苏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常见技术难点问题解答2.0》

	《江苏省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技术要点（试行）》苏建消防(2023)104号文
	



1.2 工程概况
1.2.1 原始概况                          
改造建筑名称为  时代广场购物商城  ，总建筑面积为  174900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99436 ㎡，地下建筑面积  75464 ㎡。其中，地下  2 层，地上 4 层 ，建筑高度  24.0 m，主要功能 地下为机动车库和非机动车库、设备用房、餐饮，地上1-4层为商业。
消防水池位于地下二层3-8轴/A-B轴处，有效容积792立方米，屋顶高位消防水箱位于S3屋顶，有效容积18立方米；消防控制室设置在本建筑D区一层5-6交A-B轴处。
1.2.2 改造范围、面积、功能及防火分区
本次改造范围为： 时代广场购物商城局部第四层，位于(3)轴~（7）轴交（L）轴~（P）轴处。
本次改造面积为：745平方米，745/99436（不含停车库）=0.0075＜1/3。
本工程为  商业用房  ，改造前使用功能为商业（餐饮）本次改造后功能为商业（KTV）；改造区域所在防火分区改造前建筑面积为3549平方米，改造后防火分区面积依然为3549平方米。
本次改造：□是 ☑否 改变使用功能；   □是 ☑否 改变建筑面积；
□是 ☑否 改变防火分区；   □是 ☑否 建筑外立面；
              □是 ☑否 改变外保温；
（注：使用功能是否改变的判定依据为《苏州市城市更新既有建筑消防设计技术指南》第3.2.1条。）
1.2.3 改造定性
按照《苏州市城市更新既有建筑消防设计技术指南》苏住建消【2023】4号文意见，本次改造属于功能和防火分区均未发生改变的建筑局部更新改造。
1.4.2 本次改造范围内消防设施
	☑消防控制室
☑消防水箱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泡沫灭火系统
■消防应急照明
■灭火器 
	☑消防水泵房
■室内消火栓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其他灭火系统
■防烟排烟系统
□其他：……

	☑消防水池
☑室外消火栓系统
□气体灭火系统
■疏散指示标志
□消防电梯


（原消防设施可以“”表示，改造或增设的消防设施可以“■”表示）

2.2 总平面消防设计
2.2.1 防火间距
经复核符合原标准，按照苏住建消【2023】4号文第4.2.1条，本次改造无需调整。
2.2.2 消防车道
经复核符合原标准，按照苏住建消【2023】4号文第4.2.1条，本次改造无需调整。
2.2.3 消防救援场地
经复核符合原标准，按照苏住建消【2023】4号文第4.2.1条，本次改造无需调整。
2.3 防火分区和平面布置（按照苏住建消【2023】4号文第4.4.1条，按现行标准执行）
本次改造区域的防火分区面积为3549平方米＜5000平方米（设置有喷淋），该防火分区与相邻防火分区（中庭）通过防火墙和防火卷帘分隔，KTV房间内部及与其他区域用耐火极限2小时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分隔，最大的房间面积为43.4＜200平方米。
2.4.1 地下室
本次改造不涉及地下室。
2.5 安全疏散和避难
改造区域（按照苏住建消【2023】4号文第4.5.1条，按现行标准执行）
安全出口：改造区域的防火分区有6个安全出口（防烟楼梯间）在底层能直通室外或通过门厅直通室外。
疏散距离：大于30平方的KTV包厢设有2个疏散门，门间距大于5m，房间内任一点到房间疏散门距离均＜9x1.25=11.25m；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的疏散门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均小于25x1.25=31.25m；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均小于9x1.25=11.25m。
疏散宽度：改造区域（KTV）KTV总人数:389.4X0.5X1.1=215人（KTV总包厢面积合计:389.4平方米），同防火分区非改造区域疏散人数:2804/4.5X1.0=623人(土建竣工图中数据)，本防火分区总人数为838人，所需疏散宽度为838/1=8.38米，设计疏散总宽度为9米；本次改造就近的两部疏散楼梯总宽度为3米也满足KTV疏散宽度（2.15米）要求。
2.6 改造范围内的疏散楼梯和消防电梯
2.6.1 疏散楼梯（按照苏住建消【2023】4号文第4.5.1条，按现行标准执行）
改造区域疏散所有楼梯按照现行规范复核，防火分隔、前室面积、安全出口宽度、楼梯踏步高度及宽度均符合按现行标准执行要求。一部疏散楼梯在底层能直接对外、一部疏散楼梯在底层通过扩大前室直接对外。
2.6.2 消防电梯
经复核符合原标准，按照苏住建消【2023】4号文第4.6.1条，本次改造无需调整。
2.7 消防救援口及楼梯间顶部固定窗
2.7.1 消防救援口设置
改造区域不靠外墙，按照苏住建消【2023】4号文第4.3.1.2条，本次改造无需设置消防救援口。
2.7.2 楼梯间顶部固定窗
改造区域疏散楼梯间由于不靠外墙也没有出屋面所以无固定窗，按照苏住建消【2023】4号文第4.3.2.2条，本次改造楼梯间顶部无需设置固定窗。
2.8 改造范围内的建筑构造
2.8.1 防火墙、隔墙、窗槛墙
防火墙均直接设置在建筑的基础或框架、梁等承重结构上，并从楼地面基 层隔断至梁、楼板或屋面板的底面基层。
防火墙两侧的门、窗、洞口之间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小于 2.0m，内转角处距离不小于 4.0m。
2.8.3 电梯井、管道井
改造区域无电梯、改造区域有水管井，管井门为丙级防火门。
2.8.4 建筑封堵
管道井在管线安装完毕后,每层楼板处封平，封堵措施为 每层楼板处采用不低于楼板耐火极限的不燃性材料或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管道井与房间、走道等相连通的孔洞封堵措施为  采用不低于房间、走道隔墙耐火极限的不燃性材料或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
改造区域不靠外墙，不涉及外墙缝隙封堵。
2.8.5 建筑保温和外墙装饰(未做调整)
本工程建筑外墙保温材料为  挤塑聚苯板  ，燃烧性能等级  B1  级；屋面保温材料为  挤塑聚苯板  ，燃烧性能等级 B1 级。 
2.8.6 建筑构件
本工程地上耐火等级为  一级   ，主要建筑构件满足防 火规范中不同耐火等级建筑相应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要求。
2.8.7 防火门窗、疏散门
房间门均采用乙级防火门，排烟机房的门采用甲级防火门，设备管井检修门采用丙级防火门。
疏散走道在防火分区处设置常开甲级防火门；建筑内经常有人通行处的防火门采用常开防火门。
人员密集场所内平时需要控制人员随意出入的疏散门和设置门禁系统的建筑外门，火灾时不需使用钥匙等任何工具即能从内部易于打开,并在显著位置设置具有使用提示的标识。
2.8.8 防火卷帘
本次改造区域与非改造区域（中庭区域）在7轴交L~N轴交接处有原防火卷帘，本次改造在防火卷帘内侧用耐火极限4小时墙体砌筑替代防火卷帘做防火分隔，墙体上门为甲级防火门。
2.8.9 钢结构防火
（本工程不涉及）
2.9 专项建筑规范中消防标准执行情况
本改造工程功能为KTV,无专项建筑规范。 
2.10 其他消防设计
本工程无上述内容以外的其他消防设计。
3.3 其他
本工程无上述本工程所采用的消防产品的质量。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的防火性能应保证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且符合市场准入规则的合格产品

给排水设计说明模板
一、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 **************
2、建设单位:  **************
3、建设地点:  **************
4、本说明以本套图纸为依据，工程概况如下：
	原建筑信息
	建筑面积
（㎡）
	建筑层数
	原
设计功能
	建筑消防
高度
	耐火等级

	
	地上：174900
地下：******
	地下2层
地上4层
	商业
	24.0
	地下一级
地上一级

	改造区信息
	本次改造面积（㎡）
	改造所在楼层
	改造后
设计功能
	是否改变
使用功能
	是否改变
防火分区

	
	745
	地上4层
（L-P）/(3-7)轴
	商业（KTV）
	否
	否

	本次改造为功能未变的局部更新改造工程


5、本次设计范围及内容：改造区域的室内消火栓系统、喷淋系统、灭火器点位调整及消防泵启泵方式修改。
本次改造区域室内消火栓系统、喷淋系统分别接入原室内消火栓系统、原喷淋系统。
（列举本次改造具体措施，描述改造区域消防系统与原系统之间的关系）

二、设计依据：
（1）原设计执行规范：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06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01（2005年版）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48-88
（2）改造设计执行规范及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084-2017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48-2014
本次新增规范及标准：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0037-2022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2014
《苏州市城市更新既有建筑消防设计技术指南》 

三、原消防系统概况：
本工程室外消防采用城市自来水直接供给，消防水池不储存室外消防用水量。由旺墩路、华池街各引入一路市政进水管，进水管管径均为DN200，水表井内配置DN150消防水表，两路给水管在基地内形成DN150环状管网，作为整个基地室外消防水源。（室外消防水源、系统供水方式、市政接口位置、接管管径、环网管径等）
室内消火栓采用临时高压制，系统竖向不分区，由屋顶消防水箱和消防水池联合供水。室内消火栓加压给水泵设于地下二层消防泵房内，室内消火栓泵参数：Q=20 L/s, H=72m,  两台，一用一备。平时水压由屋顶18吨水箱维持。（室内消火栓系统分区情况、室内消防泵设置位置及参数、屋顶消防水箱位置及有效容积、稳压装置位置及参数）
喷淋系统系统竖向不分区，由屋顶消防水箱和消防水池联合供水。喷淋加压给水泵设于地下二层消防泵房内，喷淋泵参数：Q=69 L/s, H=75m, 两台，一用一备。平时水压由屋顶18吨水箱（原标准）及泵房内喷淋增压稳压给水设备维持,保证最不利静水压不低于0.10MPa，喷淋稳压设备参数：Q=1 L/s, H=30 m,两台，一用一备，配稳压罐直径800mm。(喷淋系统分区情况、喷淋泵设置位置及参数、屋顶消防水箱位置及有效容积、稳压装置设置位置及参数）
……
(其他水消防设计参数、屋顶消防水箱位置及有效容积、稳压装置设置位置及参数）
消防水量表（原标准）
	类别
	消防设计流量
（L/S）
	火灾延续
时间（hr）
	储水量
（m3）
	备注

	室外消火栓
	30
	2
	216
	市政直供

	室内消火栓
	20
	2
	144
	存储于消防水池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70
	2
	504
	存储于消防水池

	大空间灭火系统
（本次改造不涉及）
	40
	1
	144
	存储于消防水池


	消防水池
	
	
	792
（分两格）
	地下二层3-8轴/A-B轴处
地面标高-10.80

	屋顶高位消防水箱
	
	
	18
	位于S3屋顶
箱底标高23.5m


（如不符合现行标准，应注明为原标准）

四、改造情况：
经复核原喷淋系统设计参数符合现行标准。
原室内外消火栓系统设计参数、消防水池有效容积、屋顶消防水箱有效容积、消防泵房设置位置、消防泵启泵方式等均不符合现行标准。
依据《苏州市城市更新既有建筑消防设计技术指南》第5.1.1条，建筑局部更新改造工程，消防给水系统可适用原标准。室内外消防系统、消防水池泵房、屋顶消防水箱均沿用原设计。另对改造范围内喷头点位进行复核，本次改造不引起湿式报警阀个数及供水范围变化。
依据《苏州市城市更新既有建筑消防设计技术指南》第5.1.5条，按现行消防技术标准设置消防水泵自动启泵控制装置。于室内消火栓系统、喷淋系统增设压力开关、流量开关启泵控制装置。
具体改造措施如下：
（1） 于室内消火栓加压泵出水干管上增设压力开关，压力开关设定值0.24MPa。于高位消防水箱消火栓稳压出水管上增设流量开关，流量开关设定值2L/s。
（2） 于喷淋加压泵出水干管上增设压力开关，压力开关设定值0.35MPa。于高位消防水箱消火栓稳压出水管上增设流量开关，流量开关设定值1.2L/s。
（复核各水消防系统是否符合现行标准，不符合现行标准但可根据有关文件可沿用原标准的需列举具体条文进行说明，列举具体改造措施）

五、本次改造消防设计说明：
1、室内消火栓：
2、喷淋系统：
3、.灭火器配置：
4、消防系统管材说明：
5、消防管道保温、防腐、试压及冲洗
……
（可根据消防水系统分别进行说明，自行组合章节）
6、建筑给排水工程抗震设计说明：

六、消防专家论证会意见执行情况：（如有）
有消防专家论证的项目需要明确清楚论证内容及执行情况。









电气设计说明模板
一、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 ******
2、建设单位: ******
3、建设地点: ******
4、本说明以本套图纸为依据，工程概况如下：
	原建筑信息
	建筑面积
（㎡）
	建筑层数
	原
设计功能
	建筑消防
高度
	耐火等级

	
	地上：174900
地下：******
	地下2层
地上4层
	商业
	24.0
	地下一级
地上一级

	改造区信息
	本次改造面积
（㎡）
	改造所在楼层
	改造后
设计功能
	是否改变
使用功能
	是否改变
防火分区

	
	745
	地上4层
（L-P）/(3-7)轴
	商业（KTV）
	否
	否

	本次改造为功能未变的局部更新改造工程


5、本次改造设计范围及内容：改造区域的消防设备配电、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消防电源监控系统、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消防控制室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改造设计。
本次改造设计的具体内容包括：改造区域的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的调整；新增改造区域的排烟风机配电、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消防电源监控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新增应急照明控制器、消防电源监控、防火门监控系统的主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机本次升级改造。
本次楼梯间、前室不在改造设计范围内，利用原有应急和疏散照明系统。
（列举本次改造具体措施和范围）
二、设计依据：
（1）原设计执行规范：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0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16-200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程》GB50116-98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95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04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
《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48-88
（2）改造设计执行规范：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 2019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50034—2024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48-2014
（3）本次新增规范：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商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392-2016
《建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2014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55016-2021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55022-2021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2022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0037-2022
《苏州市城市更新既有建筑消防设计技术指南》

三、原电气消防系统概述：
消防用电负荷等级为一级，采用双重电源供电并在末端设置双电源切换装置。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采用控制中心报警系统，消防控制中心位于本建筑D区一层。应急和疏散照明采用220V交流电源供电。

四、改造依据、内容及措施：
1、经复核原有消防电源符合现行规范。
2、依据《苏州市城市更新既有建筑消防设计技术指南》第6.1.1及6.1.3条，更新改造区域内的消防与非消防电线电缆选型与敷设应按现行标准执行。
3、原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不符合现行标准。依据《苏州市城市更新既有建筑消防设计技术指南》第6.3.3.1条，本次改造采用集中电源集中控制系统。
4、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机与新增系统无兼容的通信接口。依据《苏州市城市更新既有建筑消防设计技术指南》第6.2.3.1条，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机本次升级改造。

五、本次改造消防设计说明：
1、负荷等级、电源设置及配电系统：
2、配电线缆选择及线路敷设：
3、配电线缆选择：
4、电气设备安装：
5、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设计专篇：
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说明（包含电气火灾监控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消防电源监控系统以及可燃气体泄漏报警系统设计说明）：
7、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如有爆炸危险环境）：
8、防雷及接地设计：
9、建筑电气工程抗震设计说明：

六、消防专家论证会意见执行情况：（如有）
有消防专家论证的项目需要明确清楚论证内容及执行情况。






















暖通设计说明模板
一、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  ******
2、建设单位:  ******
3、建设地点:  ******
4、本说明以本套图纸为依据，工程概况如下：
	原建筑信息
	建筑面积
（㎡）
	建筑层数
	原
设计功能
	建筑消防
高度
	耐火等级

	
	地上：174900
地下：******
	地下2层
地上4层
	商业
	24.0
	地下一级
地上一级

	改造区信息
	本次改造面积
（㎡）
	改造所在楼层
	改造后
设计功能
	是否改变
使用功能
	是否改变
防火分区

	
	745
	地上4层
（L-P）/(3-7)轴
	商业（KTV）
	否
	否

	本次改造为功能未变的局部更新改造工程


5、本次设计范围：改造区域的防排烟。
本次楼梯间、前室不在改造设计范围内，利用原有消防系统，排烟系统独立设计为一个系统与原有系统分离开，不利用原有排烟系统，新增排烟系统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由电气专业落实。
（列举本次改造具体措施和范围）

二、设计依据：
（1）原设计执行规范：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06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03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
（2）改造设计执行规范：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3）本次新增规范：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2014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0037-2022
《苏州市城市更新既有建筑消防设计技术指南》 苏住建消〔2023〕4 号文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16

三、原消防系统概况：
本设计采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06，负担一个防烟分区、室内净高大于6m且不划分防烟分区的空间排烟量按60m3(/h.m2)计算，负担2个及以上防烟分区、排烟量按120m3(/h.m2)计算，排烟系统风机排烟量为32000m3(/h.m2)。不满足现行规范设计要求。

四、改造情况：
经复核本项目原排烟系统不符合现行规范标准。依据《苏州市城市更新既有建筑消防设计技术指南》第5.3.1条建筑内部装修、建筑局部更新改造及功能未变的整体更新改造工程，当按现行标准执行确有困难时，防排烟系统可按原标准执行。第1.6条本指南所称的“确有困难”，应由建设单位组织消防安全评估后，根据评估报告，经专家论证研究确定。改造确有困难需要经专家论证研究确定，其余设计均需按现行规范设计。
排烟系统与原有排烟系统分开设计，不利用原有排烟系统，本次排烟系统设计为一个独立的系统。

五、本次改造消防设计说明：
3.1防烟系统：（在设计范围内则需要，不在设计范围内则无）
3.1.1楼梯间、前室自然通风：
3.1.2楼梯间、前室机械加压送风：
3.2排烟系统：
3.2.1自然排烟：
3.2.2机械排烟：
3.2.3排烟补风：
3.3 防排烟系统控制：
3.4暖通专业工程抗震设计说明：

六、消防专家论证会意见执行情况：（如有）
有消防专家论证的项目需要明确清楚论证内容及执行情况。

